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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試驗研究及疫苗製造用雞受精蛋輸入及(或)轉運申請書 

111.12.29 製訂  

申請日期（年/月/日）：  年  月  日 

一、□單批輸入日期：  年  月  日，雞受精蛋數量共計             枚 

□分批輸入雞受精蛋數量共計             枚，詳如下表： 

批次 輸入日期（年/月/日） 數量（枚） 批次 輸入日期（年/月/日） 數量（枚）

1   8   

2   9   

3   10   

4   11   

5   12   

6   13   

7   14   

二、申請單位資料 

(一)名稱： 

(二)負責人姓名： 

(三)聯絡人姓名及職稱： 

(四)單位地址： 

(五)聯絡人電話： 

(六)聯絡人電子郵件： 

(七)單位傳真： 

三、輸入資訊 

(一) 目的 

□供試驗研究用（應提供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或小組

之同意書影本，如附件，編號：） 

□供疫苗製造用（應提供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製造證影本，

如附件，編號：） 

(二) 輸入機場：□桃園  □高雄  □松山  □其他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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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來源資訊 

(一)來自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高病原性家禽流行性感冒(HPAI)非

疫區國家(地區)： 

□美國  □加拿大  □法國  □荷蘭  □西班牙  □其他： 

(二)來自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之指定設施：□合格場  □觀察場 

五、運送及轉運方式 

□轉運日期：  年  月  日，地點： 

□HPAI 非疫區陸運及空運。 

□經 HPAI 疫區陸運至 HPAI 非疫區空運，檢附路線圖及說明（如附

件，編號：）。 

□經 HPAI 疫區陸運至 HPAI 疫區空運，檢附路線圖及說明（如附件，

編號：）。 

六、屬四、來源資訊(二)者，提供來源場(廠)名稱及地址(Name and 

Address of Farms/Hatchery，請自行增刪填列) 

(一)Name and Address of Farms/Hatchery 

(二)Name and Address of Farms/Hatchery 

(三)… 

七、來自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之指定設施者，或途經 HPAI 疫區陸運/空運

者，請檢附包裝箱封條(識)樣式及材質說明等如附件（如附件，編

號：）。【如封條（識）印有編號，且可於輸出國動物檢疫證明書或提貨

單（B/L）註明原始封條（識）之號碼者免附】。 

八、輸入後留置與操作之指定場所相關安全管制及基本要求(設施設備

之基礎衛生及檢疫。指定場所需於受精蛋輸入前配合實地查核作

業。 

 指定場所 1 指定場所 2 

1.場所性質（孵育場、實驗室、疫苗製

造廠等） 
  

2.場所全名   

3.場所地址   

4.場所負責人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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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可處理之最高蛋量(枚)   

6.消毒設備（申請單位應自行確認符合

世界動物衛生組織或動物傳染病防

治條例相關法規建議之方法或達同

等效力） 

  

7.銷燬設備（應足以銷燬整批輸入受精

蛋及內外包裝材料，得以銷燬計畫取

代之，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係以疫病

傳播風險整體評估本申請案，申請單

位應自行確認銷燬設備或銷燬計畫

符合廢棄物清理法相關規定） 

  

8.門禁管制（確保受精蛋於指定場所使

用） 
  

9.物流管制（為受精蛋於機場與場所

間、場所與場所間之移動管制，應包

含移動時產生的紀錄文件及使用之

運輸工具等） 

  

九、是否申請免予實地查核：□是              □否 

勾選「是」者，應檢附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前次審核通過之文件；輸出入動物檢疫機關將

據以評估是否符合下列免予實地查核之要件：1.受精蛋輸入後留置、孵育、處置之場所及其

設施設備與前次審核通過之案件相同。及 2. 受精蛋輸入日期距離前次審核通過之案件實

地查核日期未超過一年。 

十、蓋申請單位負責人印章及公司章，或機構印信 

 

 


